附件2

广东省分布式发电项目建设企业（单位）规范经营承诺书

为维护广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秩序和良好发展，本公司承诺：
1、工商业项目设计委托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，户用项目由一年以上光伏项目设计经验的人员负责设计；
2、项目设计、安装满足屋顶承重要求，支架及基础的风荷载应满足《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》（GB5-797-2012）的相关规定；
3、项目设计、安装考虑周围遮挡情况，保留必要的运维通道；
4、项目设计、安装不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。光伏组件最高点距离铺设平面的高度不得高于2.8 米或不高于建筑物最高平面1米（特指具有楼梯间的居民楼）；
5、光伏项目选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产业政策，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性能指标，取得相应认证，符合设计安全规范的产品，绝不以次充好、偷工减料；
6、项目安装、运维人员在实施安装、运维作业前，经过安全施工相关教育培训，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，在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规定；
7、遵守城乡规划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在违章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；
8、所有项目具备实时监测功能，发电量等有关信息接入移动设备；
9、为所有项目购买不少于五年的第三者责任保险，保单期限应涵盖项目施工期间，保单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不低于100万，每人责任限额不低于50万；
10、与委托方签订合同（协议），并开具发票；
11、不对光伏发电收益、功能进行虚假宣传。广东地区宣传的单瓦年发电量不得超过1.2kWh（有真实数据证明超过的除外）；
12、有序开发，合理竞争，绝不恶性低价竞争。对同业公司已经签订合同的项目、已备案项目不“挖单”。
本公司完全知悉上述规范要求，并严格根据上述要求开展业务，对违反上述规范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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